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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今年全球掀起了空拍攝影機熱潮，光是台灣今年市場規模，就高達 5 億。面對日益盛行的

空拍攝影機空拍活動及越來越多的空拍攝影機數量，政府除持續向民眾及製造商宣導外，

建請行政院應立即研議並制訂相關管制規範，以確保公共安全。 

（十一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鑑於來台旅遊人數持續成長，來台旅客型態

結構改變，日租套房已成為新興旅宿產業，惟依據現行法規，

都市計畫區僅能經營旅館，導致日租旅宿業者無法可合，形成

發展多元旅宿的絆腳石。為順應自由行及背包客市場需求，政

府應研議繼民宿管理辦法後，制定管理辦法規範日租旅宿業之

可行性，以輔導業者整合申請合法經營，俾能推展觀光，並大

幅提升旅客住宿及公共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現行法規，都市計畫區僅能夠經營旅館，能經營民宿的地區僅限在觀光地區、偏遠地

區等；但是旅館的門檻卻很高，需要符合建築法規中關於消防、電梯、停車位、無障礙設

施等規範，使得不少青年旅館、特色民宿因此被擋在合法的大門外，有部分業者以租賃業

之名經營所謂「日租套房」。 

二、惟交通部 99 年 12 月 29 日發布的解釋令：「以不動產租賃方式經營，提供旅遊、商務、出

差等不特定人有日或週之住宿或休息事實而收取費用營業者，核屬旅館業務之營業行為，

應依法取得旅館業登記證，始得經營。」；而立法院院會 104 年 1 月 22 日三讀通過「發展

觀光條例」，將日租套房納管，未來業者未經申請、領證就營業，將勒令停業，並處最高

90 萬元罰鍰，屢勸不聽可斷水、斷電，甚至強制拆除。 

三、雖然主管機關積極將日租套房納管，主要係考量日租套房多無旅館營業執照，消防安全、

衛生品質堪慮，若發生意外，消費者恐求償無門。但業者也是滿腹苦水，這些古色古香的

都市民宿、日租套房，礙於現行旅館法規，無法取得合法的民宿身分；他們也希望合法，

但無奈的是「無法可合」。再者，都市旅館的問題卡在營建署所主管的「建築技術規則」

，無論旅館有十間還是一百間房間，都用同一套規則管理，形同以「大飯店的規模要求小

旅館」，成為發展多元民宿旅館的絆腳石。 

四、有鑒於來台旅遊人數持續成長，來台旅客型態結構改變，日租套房成為新興旅宿產業，為

順應自由行及背包客市場需求，政府應研議繼民宿管理辦法後，制定管理辦法規範日租旅

宿業之可行性，以輔導業者整合申請合法經營，除可大幅提升旅客住宿及公共安全外，並

可解決各地方政府目前處理日租套房的窘境，有效納管。 

（十二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鑑於彰化縣鹿港、福興及秀水等地區落塵嚴


